
附件3

合同编号：YHWL-CGHT104
广汉市委壹号食堂灶具及安装服务
采购合同
甲 方（买方）： 广汉市悦弘文旅有限责任公司    

乙 方（服务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经充分协商，一致同意就以下条款订立本合同，共同信守执行。

 合同内容

	灶具清单

	序号
	名称
	规格
	详细的技术参数说明
	数量
	单位

	1
	双炒双吊灶
	2000*1150*800/400+120（直角）
	1.面板采用201#1.2mm优质发纹贴塑不锈钢板制作，侧板、围板均采用201#1.0mm不锈钢板制作；
2.主骨架采用∠40角钢，承重立柱采用DG50无缝钢管外套￠51不锈钢管制成，配不锈钢重力可调子弹脚；
3.炉衬板、托炉面板采用特厚A3δ优质黑铁板，炉内堂采用珍珠岩、耐火泥及耐火砖夯实；
4.炉头采用节能炉头，符合GB35848-2018标准，须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依据GB35848-2018检测，出具的具有CMA或CNAS标志的检测报告复印件；
5.配电子打火，带熄火保护装置，符合GB35848-2018标准，须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依据GB35848-2018检测，出具的具有CMA或CNAS标志的检测报告复印件；
6.鼓风机采用仿西德式E型中压，低噪音，额定电压、功率：220V/250W，纯铜线电机；
	1
	台

	22
	单头大锅灶
	1000*1150*800/+120（直角）
	1.面板采用201#1.2mm优质发纹贴塑不锈钢板制作，侧板、围板均采用201#1.0mm不锈钢板制作；
2.主骨架采用∠40角钢，承重立柱采用DG50无缝钢管外套￠51不锈钢管制成，配不锈钢重力可调子弹脚；
3.炉衬板、托炉面板采用特厚A3δ优质黑铁板，炉内堂采用珍珠岩、耐火泥及耐火砖夯实；
4.炉头采用节能炉头，符合GB35848-2018标准，须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依据GB35848-2018检测，出具的具有CMA或CNAS标志的检测报告复印件；
5.配电子打火，带熄火保护装置，符合GB35848-2018标准，须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依据GB35848-2018检测，出具的具有CMA或CNAS标志的检测报告复印件；
6.鼓风机采用仿西德式E型中压，低噪音，额定电压、功率：220V/250W，纯铜线电机；
	1
	台


第二条  合同总价

合同总价为¥      元（大写：人民币        ），该合同总价包括但不限于成成本费、税费、利润、运输费、人工费、安装服务费以及为完成本项目约定的所有费用。本合同执行期间合同总价不变，甲方无须另向乙方支付本合同规定之外的其他任何费用。

第三条  服务周期


自合同签订起5个日历天，保修期1年。
第四条  付款方式

设计与安装服务结束且验收完成后，供应商需向采购人提供合法完整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采购人在收到完整的请款资料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至合同总金额的95%计：¥     元，大写金额:         。一年保修到期，采购人在收到合法完整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请款申请后15个工作日内，无息支付至合同总金额的100%计：¥   元，大写金额：    。

第五条  保修服务

1、运输、安装由乙方负责。

2、保修期1年，乙方须指派人员负责与甲方联系售后、保修服务事宜。

3、联系人：      ；联系电话           。
第六条  无产权瑕疵条款

乙方保证所提供的产品的所有权完全属于乙方且无任何抵押、查封等产权瑕疵。如有产权瑕疵的，视为乙方违约。乙方应负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损失。

第七条  违约责任

 1、违约方不履行本合同项下全部或者部分义务，守约方在发现该情况后，可立即以书面形式要求违约方更正，违约方应立刻更正。违约方若未按守约方要求及合理期限更正的，守约方有权以书面形式通知违约方解除本合同，由此造成守约方损失的，违约方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2、品种、规格、质量、安装等不符合本合同规定时，服务方应负责，由此而造成延误服务时间，服务方也应按上述规定向买方偿付违约金。 

3、由于甲方的原因要求延期安装时，应及时通知乙方，乙方的服务验收时间亦相应延期。 
第八条  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1、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履行期可延长，其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2、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

3、不可抗力事件延续3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履行合同。

第九条  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
1、因产品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或其指定的质量鉴定机构进行质量鉴定。产品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甲方承担；产品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费由乙方承担。

2、合同履行期间，若双方发生争议，可协商或由有关部门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的，由当事人依法向甲方有管辖权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维护其合法权益。

第十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

1、如有未尽事宜，由双方依法订立补充合同。

2、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3、本合同一式肆份，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甲方叁份，乙方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甲    方（盖章）               乙    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地    址：                     地    址：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    号：                     账    号：

电    话：                     电    话：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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